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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320,215,810.09

元。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应分配股

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以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423,921,327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399,992股后，即以422,521,335股为基数进行测算，公司拟派发现金红利为253,512,801.0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天然气 60339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东 张莉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61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

东北路61号 

电话 15160985086 0991-3376700 

电子信箱 xintairq@163.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受国际形势变化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影响，石油、天然气、煤炭在内的全球大宗商

品价格持续走高，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影响，国内天然气行业短期呈

现出自产量稳步增长，进口量降幅增大，表观消费量下滑的现象。报告期内，我国天然气产量实现

了 217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4%，进口天然气 10925 万吨，同比下降 9.9%。表观消费量达到 3663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1.7%。但我们依然坚信天然气行业发展长期向好的态势不变，由于我国“富煤贫

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下，天然气作为一次能

源消费缺口加大。煤层气作为天然气战略补充，在能源结构调整和“双碳”目标中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期内，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出台《“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指出要增强

油气供应能力，积极扩大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加快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开发力度。天然气

产量快速增长，力争 2025 年达到 2300 亿立方米以上。国家及地方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推动

煤层气行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从事城市天然气的输配、销售、入户安装以及煤层气开采业务。 

目前，公司城市燃气业务的经营区域在新疆省内，煤层气开采销售业务的经营区域在山西省及

周边区域。主要产品及服务的种类、用户和用途如下： 

产品及服务类别 用户类型 主要用途 

天然气销售 居民用户、商业用户、工业用 

户及 CNG 汽车用户等 

厨用、采暖、CNG 汽车等燃料用气及

工业原料用气 

天然气入户安装 居民用户、商业用户、工业用 

户等用气场所固定用户 

为各类用户开始使用天然气前的必要

步骤 

压缩天然气运输 加气站 CNG 汽车燃料用气运输服务 

煤层气开采销售 管道运营商、城市燃气公司及工

业用户 

为下游生产型用户提供气源保障 

 

(二) 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燃气销售业务经营模式 

(1)燃气采购模式  

我国陆上绝大部分天然气开采及主干线管道输送均由中石油与中石化从事，公司绝大部分天然

气均直接采购自中石油及中石化下属单位，少量采购自新业能源的煤制气和国盛汇东的煤层气。 

公司各子公司通常每年与供气方签订为期一年的书面合同，合同中对采购天然气价格、供气

或供气量确定方式、计量方式、质量要求、结算方式等事项进行约定。 

采购价格由合同双方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指导文件经协商后确定。 

购气量，通常会在合同中约定年度具体购气量，每月或每季度由公司向供气方提交用气计

划，再由供气方根据实际供需平衡情况确定下月或下季度向公司的供气计划。 

实际购气量的计量，通常由合同双方每天定时在天然气管道交接点按流量计显示气量共同确

认。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预付款的方式按月或按周与供气方进行天然气价款结算。 

(2)燃气输配模式  

公司天然气以管道输送方式为主、车载方式为辅进行运输配送。 

公司天然气自上游供气方交界点接入公司天然气管道，通过高压管线进入公司各城市门站，

在各城市门站进行调压、过滤、计量、加臭处理，经处理后部分直接供给设在门站的 CNG 汽车加气站，



部分进入城市中压管网向各类用户及部分 CNG 汽车加气站供气。 

和硕公司所用天然气均采用车载方式由 CNG 运输车辆运至和硕县门站，在门站卸载并进行调压、

过滤、计量、加臭处理后进行分流，部分供给和硕公司 CNG 汽车加气站，部分进入和硕县城市中压

管网向各类用户供气。 

压缩天然气公司将通过管线进入其 CNG 母站的天然气压缩后，采用车载方式由 CNG 运输车辆向

其加气子站供气。 

对于从事经营 CNG 汽车加气站业务的部分客户，公司采用车载方式由 CNG 运输车辆运输供

气。 

(3)销售模式  

①管输天然气 

对于居民用户、商业用户及普通工业用户，由双方签订合同后为其通气，合同中对气价、计 

量方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均进行约定。 

对于大型工业用户，由公司的销售人员在与对方进行洽谈后签订合同，合同中对供气量、气压、

气价、计量方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条款均进行约定。 

公司对下游各类用户的天然气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部分地区工业用户和

CNG 批发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所制定价格为上限，协商定价。公司将加强与政府物价主管部门的沟

通，努力达成上下游价格顺调的价格联动机制并根据当地实际状况争取制定合理的销售价格，同

时公司将加强业务开拓，拓展业务区域并增大业务规模，扩大销售气量。 

公司对下游用户的结算方式包括 IC 卡及抄表两种方式。IC 卡模式为用户先行对 IC 卡充值后再用气，

如卡内余额不足则需充值后才能继续用气，实际为预收款结算模式。抄表模式为每月定期对用户燃

气计量表进行抄表，根据抄表数确定用户用气量以及用户气款金额，客户采用预缴气款或按月缴款

方式付费。 

②CNG 汽车加气站车用天然气 

对于CNG 汽车加气站汽车加气用户，通常在加气站加气后根据实际加气量及气价，现场及时结算。 

公司在乌鲁木齐市的部分加气站还承担为乌市公交集团及珍宝巴士车辆进行加气的任务，由 

于乌市公交集团及珍宝巴士车辆主要为公共交通车辆，加气频繁且加气量较大，因此采取每月末 

进行汇总结算的方式。 

③车载CNG 

对于从事经营CNG 汽车加气站业务的部分客户，公司采用车载 CNG 方式进行销售。公司与对方

签订正式合同，约定供气量、气价、天然气交付点、结算方式等。通常由公司将 CNG 用车载方式

运至对方 CNG 汽车加气站交付，根据双方签字认可的结算单据作为结算依据，双方按月结算。 

2、天然气入户安装业务经营模式 

天然气用户向本公司所属辖区的各子公司提出用气申请后，由各子公司与用户协商一致签订 

燃气设施入户安装协议(合同)，先根据不同类型用户的用气规模、用气特点等进行安装方案设计

和设备选型，然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完成后进行验收，交付用户使用。 

3、煤层气销售模式 

(1)基本概述  

产品分成合同约定，亚美能源拥有以下销售选择权： 

①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向买方推广及销售； 

②向中方合作伙伴或其关联公司销售所分得的煤层气； 

③经政府部门批准直接向中国客户销售所分得的煤层气； 

④向任何其他合法的去向或买方销售。 

根据共同销售安排，在中方合作伙伴与客户订立销售合同前，亚美能源可直接与潜在客户接触



并磋商。于中方合作伙伴与客户订立销售协议的同时，亚美能源与中方合作伙伴订立煤层气销售

合作协议。据此，亚美能源负责向客户交付订约数量的煤层气，而中方合作伙伴负责存置每月事务

的历史记录、开具销售收据、缴纳税项及矿区使用费以及申请退税及政府补贴。 

(2)销售渠道  

亚美能源通过拓展与需求稳定的管道下游客户的合作关系，扩大客户群，降低客户集中风险；并

通过与部分管道下游客户订立长期销售合同的方式，锁定售价，增进财务稳定性。 

亚美能源的重点客户主要集中在管道运营商、天然气需求庞大地区(包括主要工业城市) 的

天然气运营商及众多工业客户。亚美能源能够通过现有的管道网络基础设施向这些客户输送天然

气。例如，亚美能源可通过连接集气站的地区管道向临近的河南省及山东省输送煤层气；亚美能源

也可通过中石油的中央处理中心连接西气东输一线(横跨全国并向多个国内市场输送天然气的

管道网络的一部分)，输送煤层气到需求庞大而稳定的其他市场。 

亚美能源所在区域的现有管道基础设施不仅能助其进入天然气需求量大的市场，也可令其以

低于其他天然气来源(如通过中亚管道天然气进口及液化天然气海运进口)的输送成本向其它市

场供气。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2,633,998,327.11 11,041,373,100.64 14.42 9,216,427,836.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198,824,185.73 4,536,651,163.62 14.60 2,778,420,232.61 

营业收入 3,416,239,655.70 2,616,981,738.30 30.54 2,112,295,988.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23,264,401.11 1,028,440,745.54 -10.23 358,981,109.9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37,047,443.22 598,760,717.74 56.50 334,492,189.1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37,307,891.04 1,461,165,787.72 25.74 954,065,486.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8.99 31.03 减少12.04个百

分点 

13.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18 2.68 -18.66 0.9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18 2.68 -18.66 0.9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55,861,947.48 645,058,676.51 683,960,369.02 1,031,358,66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6,144,304.33 274,081,237.63 242,085,364.74 200,953,49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07,115,263.63 283,191,420.85 241,732,643.22 205,008,11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1,566,760.30 356,621,127.80 216,646,169.28 712,473,833.6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9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0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明再远 -8,353,947 174,090,367 41.07 47,793,365 
质

押 
75,890,000 

境内

自然

人 

尹显峰 0 14,683,453 3.4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明再富 -187,075 10,826,831 2.5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智 2,591,467 5,717,767 1.3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明上渊 1,905,974 5,388,094 1.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黄敏 0 5,146,656 1.2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郭志辉 -50,000 4,676,743 1.1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704,569 3,615,143 0.85 0 无 0 未知 

李艳丽   2,677,430 0.6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李俊   2,337,645 0.5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明再远和明再富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16,239,655.70 元，同比增长 30.5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23,264,401.11 元，同比下降 10.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7,307,891.04

元，同比增长 25.74%。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